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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5月 21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监管一部《关于浙江起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

072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相关规定，现将《问询函》全文

公告如下： 

浙江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

下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一、关于本次交易方案 

1、预案披露，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营业收入及资产净额均超过上市公司对应财务指标的 100%。

目前，香港起步持有上市公司 52.94%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标的公司实际

控制人刘志恒、马秀平出具承诺函，承诺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请补充披露：

（1）具体测算上述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志恒、马秀平及其一致

行动人是否获得与目前公司控股股东相接近的上市公司股份，并说明上市公司未

来控制权的稳定性及相关措施；（2）核实上述交易对方出具的不谋求控制权的承

诺时限、是否可撤销，公司目前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放弃控制权的计划或安排，

公司未来是否存在变更控制权的可能，本次交易是否存在规避构成重组上市的情

形。请财务顾问、律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资产的财务、估值和业绩承诺信息 

2、预案披露，标的资产泽汇科技成立于 2011年 10月，公司 2017年营业收

入、净利润分别为 17.56 亿元、7615.34万元。2018年 5月，泽汇科技注册资本

从 10万元变更为 500 万元，刘志恒、马秀平、深圳畅宇分别持有 51%、29%以及



20%股份；2018年 12 月，刘志恒将持有的 11.4286%股权及 3%股权分别以 20,000

万元以及 5250 万元价格转让给起步股份及龙岩昊嘉。请补充披露：（1）标的公

司历史上所有股权变更、注册资本变动事项是否披露完整，以及标的公司历次注

册资本变更认缴和实缴情况；（2）2018年 5 月之前，标的资产注册资本为 10万

元，2017年实现高达 17.56亿元营业收入和 7615万元的净利润，结合标的资产

此前的营收和净利润等情况，以及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求、营运资金来源等，说

明公司注册资本较低，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高的原因和合理性；（3）上述股权

变动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以及本次交易评估价值；（4）交易对方

龙岩昊嘉在半年内购买出售标的公司股份的主要考虑。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

意见。 

3、预案披露，本次重组标的泽汇科技主要从事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公司 2018

年 12月 31日及 2019 年 3月 31日资产总计分别为 3.98亿元及 3.32 亿元，同比

出现下滑。请补充披露：（1）公司 2019年 3 月 31日总资产规模同比出现明显下

滑的主要原因；（2）对比同行业其他公司，列明标的公司两年又一期毛利率，说

明核心竞争能力和竞争壁垒；（3）请结合业务模式，说明营业收入以总额法还是

以净额法确认；（4）请结合期后销售退回情况、销售渠道压货情况，说明收入确

认是否谨慎，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是否存在通过电商流量刷单的情形，充分

说明标的资产收入与利润的真实性；（5）说明标的资产是否有上下游定价能力，

结合标的资产在品牌、渠道、仓储等方面的风险，就业务的持续盈利能力提示风

险。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意见。 

4、预案披露，标的公司 2017年、2018 年、2019年 3月 31日净资产分别为

7335.07万元、15388.11 万元以及 17143.43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7615.34 万元、

7439.07 万元以及 1755.31 万元；本次交易对泽汇科技 100%股权预估值为 18 亿

元，较 2019年 3月 31日净资产 1.71亿元溢价超过 950%，较前次公司入股泽汇

科技时的 17.5 亿元估值亦有所增加。此外，公司前期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公告

披露的标的公司 2017 年净利润为 8225.76 万元，与本次披露数据存在差异。请

补充披露：（1）公司本次披露的标的公司 2017 年净利润数据与前次公告披露数

据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2）标的公司估价的主要评估方法及依据，可比交易、

可比公司的估值情况，标的资产所处行业特点、竞争优势以及标的公司主要资产

构成等，说明估值溢价较高的主要原因，本次及前次交易标的资产预估值较净资



产高溢价的合理性；（3）测算预计形成商誉的规模大小及占总资产、净资产比重，

未来是否存在减值风险；（4）补充披露标的公司自成立以来每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包括主要资产业务结构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5）标的公司最近三年分季度

财务数据，并结合季度经营业绩情况说明是否符合跨境电商行业的季节性盈利特

征。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5、预案披露，标的公司 2017年、2018 年、2019年 3月 31日净利润分别为

7615.34 万元、7439.07 万元以及 1755.31 万元。公司前期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

公告披露，以 20,000 万元收购泽汇科技 11.4286%股权，彼时标的公司 2017 年

度的净利润约为 8,225.76 万元，2018 年 1-9 月份净利润约为 7,867.98 万元。

此外，交易对方作业绩承诺，2019年泽汇科技经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15,000 万元，

2020 年经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20,000 万元。请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 2019 年

业绩承诺的净利润超过 2018年净利润的两倍，但 2019年一季度仅实现全年业绩

承诺不足 12%，请公司说明标的公司对未来业绩承诺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2）

本次重组同前期股份收购事项间隔时间不足六个月，请公司结合期间主要决策流

程和外部环境变化情况，核实说明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以及相关决策程序、信

息披露的合规性及相应的会计处理；（3）前期交易双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的持

续履行情况，以及后续对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保障措施。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

表意见。 

三、关于标的资产的行业经营信息 

6、预案披露，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童鞋、童装和儿童服饰配饰等的设计、

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重组标的泽汇科技主要从事跨境电商出口业务。请补充

披露：（1）标的公司的具体业务模式、经营业务流程、职工人数、管理团队、货

仓管理及分布、订单获取方式等，是否对现大股东刘志恒及其关联方在技术、渠

道、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重大依赖；（2）标的公司在各个经营环节的具体业务模

式、人员资金投入，以及在电商领域的核心竞争力；（3）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的准

入门槛、市场集中度、竞争格局，以及标的公司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竞争对手情

况；（4）关于收购前后团队和业务稳定方面的安排，包括管理团队、系统运营技

术、主要供应商及销售渠道等重要经营要素；（5）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与标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在历史上是否存在经营性及非经营性业务往来和

资金往来；（6）结合上述问题及上市公司主要渠道及收入结构、未来战略规划等，



说明本次重组的必要性。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7、预案披露，标的公司泽汇科技通过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将商品直接销

售给境外终端消费者，主要商品涵盖服装配饰、孕婴童用品、家居用品等。在仓

储物流环节，标的公司目前拥有两个大型国内仓储物流中心，并进行了海外仓库

的部署。请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上下游主要供应商及客户情况，重点说明上

市公司收购后是否会导致与上市公司同行业经营的鞋服类客户资源流失，以及对

上市公司营收影响大小；（2）标的公司在国内外经营是否需要申请相关资质许可，

以及所受行业政策规范情况；（3）说明标的公司目前海内外控制仓库、物流中心

的具体情况，包括货物运输量、自有或租赁的相关信息；（4）说明跨境出口电商

行业政策对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经营许可、税收管理、

仓储物流管理、跨境资金管理等因素，是否会对标的公司未来盈利预测产生不确

定性。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四、关于交易对方相关信息 

8、预案披露，交易对方刘志恒及其配偶马秀平直接及间接持有泽汇科技共

计 78.57%的股权，为泽汇科技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公司前期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公告披露，刘志恒同时控股包括深圳市亿源通供应链管理公司、深圳市艾密特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多家供应链管理贸易类公司。请补充披露：（1）重

组交易对方控制的全部企业和关联企业基本情况；（2）标的公司自成立以来与其

实际控制人关联方的交易及资金往来情况，是否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增厚标的公司

业绩的情形。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 2019 年 5月 28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披露，同

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准备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要求，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 22日 


